
 
 

长江三角洲区域统一标准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

染物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指南》 

编制组 

二〇二六年四月  



I 
 

目  录 

1.  项目背景 .................................................................................................................................... 1 

1.1  任务来源 ........................................................................................................................ 1 

1.2  工作过程 ........................................................................................................................ 1 

2.  标准制定必要性 ........................................................................................................................ 2 

2.1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需要 ......................................................................................... 2 

2.1.1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 ..................................................................................... 2 

2.1.2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 ..................................................................................... 4 

2.2  新污染物治理工作要求与进展 ..................................................................................... 7 

2.3  长三角区域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治理工作需求与进展 ................................................. 7 

2.4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7 

3.  国内外相关标准和研究 ............................................................................................................ 8 

3.1  国外相关标准和研究 ..................................................................................................... 8 

3.2  国内相关标准和研究 ................................................................................................... 10 

4.  标准制定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 12 

4.1  标准制定的原则 ........................................................................................................... 12 

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 12 

5.1  适用范围 ...................................................................................................................... 12 

5.2  术语和定义 .................................................................................................................. 12 

5.3  筛选工作原则............................................................................................................... 13 

5.4  筛选程序 ...................................................................................................................... 13 

5.5  筛选时空范围确定 ....................................................................................................... 13 

5.6  候选清单建立............................................................................................................... 14 

5.7  筛选信息收集............................................................................................................... 15 

5.8  初次筛选 ...................................................................................................................... 15 

5.9  二次筛选 ...................................................................................................................... 20 

5.9.1  危害评估 .......................................................................................................... 20 

5.9.2  暴露评估 .......................................................................................................... 21 

5.9.3  风险表征 .......................................................................................................... 22 

5.10  确定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 23 

5.11  报告编制 ..................................................................................................................... 23 

6. 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情况 ............................................................................................ 24 

参考文献......................................................................................................................................... 24 

 

  



1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24 年 7 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征集 2024 年度长江三角洲区域地方标准立项项目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经研究，浙江

省、上海市、江苏省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开展 2024 年度长江三角洲区域地方标准（以

下简称“长三角标准”）立项项目征集工作。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上海市环境

科学研究院、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南京市生态环

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合肥大学共同提交了《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指南》

申报材料。2025 年 8 月，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下达 2025 年度第一批长三角区域地方标准征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根据《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6 号）及三

省一市地方标准制修订有关要求，经专家组论证评估，下达 2025 年度第一批长三角区域地

方标准制修订计划共计 26 项，该项目纳入 2025 年度第一批长三角区域地方标准制修订计

划。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制定标准编制技术路线 

2025 年 8 月～9 月，该项目任务下达后，生态环境部南京科学研究所作为牵头单位，召

集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合肥大学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明确任务分工，确定标准编

制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2）开展国内外文献资料调研 

2025 年 9 月～2025 年 10 月，编制组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梳理了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新污染物监测、新污染物风险评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重点管控新污染

物筛选、优先控制化学品等相关标准。经初步的讨论、分析、比较，形成了本标准的初稿草

案。 

（3）项目研究 

根据专家论证意见，标准编制组进一步明确研究方案，开展筛选时空范围科学界定、候

选清单初步构建、筛选资料系统收集以及筛选方法论证等关键步骤研究，2026 年 3 月编制

组完成方法研究工作，编写《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指南》征求意见稿

和编制说明。 

（4）技术审查会情况 

2026 年 3 月 24 日，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通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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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建议按照以下意见修改完善后提请公开征求意见：（1）按照

GB/T 1.1-2020 规范标准文本内容与编制说明；（2）结合实际调查数据，完善初次筛选的技

术要求。 

2.  标准制定必要性 

2.1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需要 

2.1.1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 

长三角区域江湖海通达，河网水系纵横交错。解决好水问题，发展好水优势，保障好水

安全，事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全局。饮用水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饮用

水安全保障工作。十余年来，长三角区域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饮用水水质

持续改善，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上海市 

上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长江入海口，辖区总面积 6340.5 平方公里，地势低

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水网稠密，拥有河流 2.66 万条、总长 2.53 万公里，湖泊 692

个、总面积 91.36 平方公里，水面率 10.24%，形成“两江交汇、三网互通”的水文格局（长

江口水系、黄浦江流域水系、太湖流域水系）。长江年均入海水量约 9600 亿立方米，黄浦江

年均过境水量约 300 亿立方米，为水源地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全市形成“两江并举、四库为

主、多源互补”的集中式饮用水源格局，无地下水集中式水源地，四大核心水源地总供水能

力超 1300 万立方米/日，覆盖约 2500 万人口。2024 年全市河湖水质优良比例达 99.3%；2025

年四大水源地水质稳定保持Ⅱ-Ⅲ类。 

青草沙水源地（长江口）位于长兴岛西北侧江心区域，是世界最大河口江心水源水库，

现状供水规模 719 万立方米/日，承担全市近 60%供水需求，总库容 5.26 亿立方米，水质稳

定达国家Ⅱ类标准。陈行水源地（长江口）地处宝山区罗泾镇长江南岸，现状供水 130 万立

方米/日、规划 255 万立方米/日，是上海首个一级保护区封闭管理的水源地。东风西沙水源

地（长江口）位于崇明岛西侧长江口北支河段，现状供水 40 万立方米/日，远期规划 60 万

立方米/日，服务崇明三岛约 80 万人口。金泽水源地（黄浦江上游）地跨青浦、松江、金山

三区，为复合型水源地，由金泽水库及松浦大桥、金山、斜塘等取水口组成，现状总供水 733

万立方米/日，规划 706 万立方米/日（不含备用取水口）。 

（2）安徽省 

安徽省地处中国华东、长江三角洲地区，总面积 14.01 万平方千米，下辖 16 个地级市。

截至 2024 年末，安徽省常住人口 6123 万人，近十年净增超 100 万人，水资源需求与安全保

障压力持续增加。从水环境质量来看，2024 年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为优。监测的 210 条

河流、73 个（座）湖泊水库共 401 个断面中，Ⅰ-Ⅲ类断面占比 92.5%，同比上升 2.2 个百分

点；Ⅳ-Ⅴ类断面占比 7.5%，无劣Ⅴ类水质断面。分流域看，长江干支流、淮河干流、新安江

干支流及环巢湖河流总体水质状况均为优，淮河支流总体水质为良好；湖泊水库方面，巢湖

及东、西半湖水质均稳定保持Ⅳ类，呈轻度富营养状态，其他 72 个湖泊水库中，25 个水质

为优、35 个为良好、11 个为轻度污染、1 个为中度污染，23 个呈轻度富营养状态、其他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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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中营养状态。地下水环境水质总体保持稳定，101 个国考点位水质以Ⅳ类及以上为主。 

2024 年，全省共监测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31 个。其中，地级城市的 44 个

水源地中，有 41 个水源地监测项目全部满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标准，同比增加 1 个。出现

超标的水源地均为地下水水源地，受地质环境背景影响，主要超标指标为氟化物和钠。地级

城市水源地取水总量为 18.50 亿立方米，其中达标水量为 18.40 亿立方米，占 99.5%，同比

上升 0.1 个百分点。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的 87 个水源地中，有 83 个水源地监测项目全部

满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标准，同比增加 8 个；出现超标的水源地均为地下水水源地，受地质

环境背景影响，主要超标指标为氟化物、钠和碘化物。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水源地取水总

量为 10.30 亿立方米，其中达标水量为 9.85 亿立方米，占 95.6%，同比上升 1.1 个百分点。

未纳入监测的水源地主要为备用水源或规划保留水源，其水质状况通过定期巡查或专项评估

进行掌握。总体而言，安徽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良好，但部分地下水型水源受地质本底

影响存在超标风险，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新污染物潜在威胁等仍需持续关注。 

（3）江苏省 

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中心，总面积 10.72 万平方公里，境内河湖众多、水网密布，

平原水网区占全省总面积的 68.9%，长江横贯东西 425 公里，水域面积占全省 16.9%，居全

国各省区之首。全省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境内长江流域汇水面积 3.85 万平方公里，

涵盖长江和太湖两大水系，拥有太湖、洪泽湖、骆马湖等大小湖泊 290 多个；淮河流域境内

面积 6.35 万平方公里，分为淮河与沂沭泗两大水系。从地表水环境来看，2025 年全省水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考断面连续三年达到优级水平。1 至 8 月国考断面水质达到或好于

Ⅲ类的比例为 92.4%，长江干流江苏段总体水质为优且 12 个干流国考断面水质均符合Ⅱ类

标准，京杭大运河江苏段水质总体为优，主要入海河流 90.9%的国考断面水质达Ⅲ类及以上。 

目前，江苏省共有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26 个，其中地表水水源地 125 个

（包含河流型 87 个，湖泊、水库型 38 个），占主导地位，地下水水源为应急备用。从水源

地级别看，市级水源地 57 个，县级水源地 69 个；从使用属性看，在用水源地 95 个，备用

水源地 31 个。水质达标率长期保持高位，2026 年 1 月，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优Ⅲ比例为 100%。在长江流域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方面，水利部发布的长江

流域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中，江苏省共有 37 个水源地入选，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

奠定了坚实基础。 

（4）浙江省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复杂多样，截至

2025 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为 6701 万人。境内水系发达、河网密布，主要河流有钱塘江、

曹娥江、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鳌江、苕溪八大水系，湖泊主要有杭州西湖、宁波东

钱湖、嘉兴南湖等，水资源总量丰富。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高位稳定，2024 年全省

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为 98.7%，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为 98.6%，无劣Ⅴ类水

质断面。八大水系及京杭运河所有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西湖、东钱湖和南湖等重点湖库

水质均为Ⅲ类，千岛湖、太湖等重要水域纳入风险管控清单实施重点监管。目前，浙江省 11

个地市设有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98 个（河流型 23 个，湖库型 75 个），浙

江省持续规范化建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水质达标率连续保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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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 

人民群众对水质安全和健康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长三角超大城市群饮用水安全保障工

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随着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高度集聚，流域污染负荷不

断增加，各种新污染物进入环境水体加剧了流域水环境的恶化，复合污染、突发污染、跨界

污染等问题凸显，进而影响到饮用水水源和区域的供水安全。国家对水污染防治和饮用水安

全保障工作高度重视，近年来更是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2015 年以来，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

称“水十条”）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方案和计划。2017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将“水十条”确立的各项制度措施规范化、法制化；

2026 年，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

保障我国城市供水安全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保障。2019 年，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推动环境协同治理，上海、江苏、浙江

共同制定实施示范区饮用水水源保护法规，切实加强跨区域河湖水源地保护，探索建立长三

角区域内原水联动及水资源应急供给机制，提升供水安全保障能力，为从区域层面协同保障

饮用水安全奠定了政策基础。 

（1）上海市 

以《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0 年施行）为核心，配套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的《上海市饮用水源保护缓冲区管理办法》，及《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河湖长

制工作管理办法》等文件，形成“条例+办法+标准”的完整制度框架。2024 年 2 月发布的

地方水质标准，较国家标准新增 5 项指标（含微塑料）、提标 38 项（含重金属），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上海市供水规划（2019-2035 年）》确立“1、2、4、X”布局（1 张原水连通管网、两

江并举、四大水库、30 处备用应急取水口），构建“互连互通、互补互济”原水保障体系。

《主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边界划定和调整专项规划》明确各级保护区范围，一级保护区覆盖

取水口核心水域及沿岸 100 米陆域，二级保护区为外侧 1500 米范围，形成科学空间管控格

局。四大水源地保护区总面积 1364.4 平方公里（一级 90.2 平方公里、二级 357.9 平方公里、

准保护区 916.3 平方公里）：一级保护区全封闭管理，禁止任何影响水质的活动；二级保护

区限制污染型项目，严控面源污染；准保护区聚焦生态修复与污染防控，构建缓冲带。依托

河湖长制（覆盖 4 万余条河湖）和水生态环境综合监管系统，形成“监测—预警—处置”闭

环管理。构建“流域—水源地—原水系统”三级监控体系，所有取水口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和

视频监控，12 项关键指标每 15 分钟上传一次。监测项目远超国标，每月开展 65 项特征指

标监测，每年 3 次 109 项全指标监测，数据实时共享至市级平台，接受社会监督。 

完成 3.06 万公里河湖岸线 105.4 万个排污口排查，38%问题排污口已整治，计划 2026

年全面完成；累计改造 2.5 万个雨污混接点，2024 年修复 1112 处管网隐患。推进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推广生态种植，建设生态沟渠拦截污染。2024 年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48.25 万立方

米/日，全市总处理能力达 1070.75 万立方米/日，末端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加强船舶污染防

控与危险品运输监管，划定禁行区、设置回收点，开展 4 次应急演练。推进原水系统互连互

通，青草沙陈行连通工程 2025 年基本建成，实现跨水源地应急互济。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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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组织 1-2 次跨部门应急演练，在水源地周边设立应急物资储备库，保留 30 处备用应急

取水口，构建地下水应急供水深井体系，保障极端情况下供水安全。 

建立长三角饮用水源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在太浦河、淀山湖等跨界水域设置 12 个联

合监测点位，实行数据共享。苏浙沪三地成立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累计完成 14 轮跨界联

合执法，2025 年查处 18 起跨界违法排污案件。落实《淀山湖水资源保护省市合作机制》，

推动太浦河跨界保护区协同立法，实现一体化保护。 

（2）安徽省 

安徽省高度重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工作，目前已全面完成所有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区标志设置以及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设，为水源地物理屏障和

规范化管理奠定坚实基础。在风险防控方面，全省各水源地建立了风险源名录和危险化学品

运输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同步推进应急能力建设，制定了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并按要求配备应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与技术

储备，建设应急防护工程设施，建立应急专家库和应急监测能力，形成较为完善的水源地环

境应急响应体系。与此同时，安徽省持续推进水源地精细化管理，统一完成水源规范编码，

建立健全水源地档案管理制度，定期开展水源地巡查与环境状况评估。 

在水质监测方面，全省 16 个地级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对市级、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

质进行每月上旬监测，并将数据及时上报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全省全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均实现每月一次的常规监测和每年一次的全分析监测。针对新污染物治理，安徽省积极落实

《安徽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于 2023~2024 年组织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新污染物环境

调查监测试点工作，选取 2 个地表水饮用水源地和 2 个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作为试点，针对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版）》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关注的化合物（如生态环境部《关

于印发〈第一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的通知》（环办固体〔2022〕32 号文件）、

《关于发布〈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批）〉的公告》（公告 2017 年第 83 号）、《关于发布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的公告》（公告 2020 年第 47 号）所列化合物）清单中的

215 种有机化合物进行了筛查监测，为安徽省新污染物治理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和技术积累。 

（3）江苏省 

江苏省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和长效管理机制。2008 年颁布《江苏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明确将饮用水安全保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综合评价体系；《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对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定、水量调配、水质监测等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确保饮用水源地水质不低于地

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专设“饮用水水源与地下水保护”章节，

进一步明确了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各项要求。江苏省持续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保护区

标志设置和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设，建立了覆盖所有水源地的风险源名录和危险化学

品运输管理制度，定期开展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全省所有水源地均制定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配备应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物资与技术储备，建设应急防

护工程设施，建立应急专家库和应急监测能力。 

在水质监测监管能力方面，全省 126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例行

监测范围；2025 年，上线“感知太湖”数字平台，从点、线、面三个层次对水质断面、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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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和出入湖重要通道、湖体水环境质量实施全方位监测监控。针对新污染物治理，根据《江

苏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的部署要求，全省组织开展新污染物治理重点物质、重点行业

企业、重点区域的“三重”筛查和研判工作，构建了覆盖“污染源—环境介质—敏感保护目

标”的全链条监测网络，紧盯饮用水源地安全，2023 至 2025 年江苏省累计完成 7 个重点工

业园区（覆盖化工、印染、电子等行业）、五大主要水体（含长江江苏段、太湖、京杭大运

河、近岸海域等关键流域）、33 个重点饮用水源地的系统性监测调查，获取有效监测数据超

过 10 万组，为“三重”筛查工作提供了精准的“靶向性”支撑。2026 年 2 月，正式印发《江

苏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补充清单（第一批）》，将双酚 A 等物质纳入省级重点管控范围，明

确要求各地对照国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年版）》及省级补充清单，推进重点管

控新污染物的禁限措施、环境风险评估、清洁生产审核和隐患排查等工作，针对全氟辛酸

（PFOA 类）、三氯甲烷、双酚 A 等重点关注物质加强溯源解析和深化治理管控。省环境监

测中心已陆续建成水质中 300 余种新污染物的精准定性、定量分析能力，制定了《地表水新

污染物监测技术规范》等多项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发布了涵盖抗生素、烷基酚、有机氯农

药、多溴二苯醚、多氯联苯、得克隆、五氯酚、六溴环十二烷、紫外吸收剂和有机磷酸酯等

10 项新污染物的作业指导书，全面提升多介质监测能力及技术规范要求。 

（4）浙江省 

2011 年，浙江省颁布《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并分别于 2018 年、2020 年两次

修正，明确将饮用水水源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并将保

护工作纳入政府环境保护责任考核范围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近年来，浙江省持续

全面强化饮用水水源的“划、立、治、测、管”工作，科学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浙江省

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水利厅先后印发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浙环函〔2021〕98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

作的指导意见》（浙环函〔2021〕98 号），组织开展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勘测界定，明

确保护区边界走向、拐点坐标，绘制完成数据精准、边界清晰、责任明确、可落地的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矢量图。一级保护区落实物理隔离或生物隔离，树立界碑（界桩）和警示牌，推

广设置电子界桩，实现手机短信提示。在数字化智慧监管方面，浙江省积极推进饮用水水源

地数字化管理，构建精准感知“电子围栏”，2022 年已完成 80 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电子围栏建设。 

在水质监测预警与应急能力建设方面，浙江省加快完善自动监测站建设，实现县级以上

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全覆盖。对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每月开展 1 次手工监测，“千吨万

人”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开展 1 次手工监测。在全国率先开展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有机物全

指标分析。根据《浙江省加快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提升 深化污染防治攻坚 提高生态环境治理

能力水平行动方案》，全省加强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藻类、嗅味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施

建设，建立健全 26 条重点河流、51 个化工园区、51 个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完善涉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环境风险防控设施，构建“源头防控、工艺优化、智能监测、应急处置”

全流程供水保障协同机制。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设立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专

项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协作等方式，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加

大对饮用水水源地的经济补偿力度。在新污染物治理方面，浙江省正加快构建全面、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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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新污染物监测体系，创新研发智能监测技术，配套开发 AI 辅助识别系统，建立了包

含重点行业特征污染物的“化学指纹库”，显著提升了对重点流域新污染物的智能识别能力。

建立“核心圈—重点圈—预警圈”三圈层监测网络体系，提升新污染物监测效能，预警圈层

聚焦饮用水水源地、重点河流断面等敏感生态区域，探索建设全域覆盖、重点突出的监测体

系。 

2.2  新污染物治理工作要求与进展 

2.3  长三角区域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治理工作需求与进展 

2022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建立完善新污染物监

测评估技术标准体系，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补充清单和管控方案，建立健

全有关地方政策标准。 

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已发布各地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均提出了近期制定重点管控新

污染物补充清单相关任务，但筛选技术方法尚未建立统一标准。《上海市新污染物治理行动

工作方案》提出，制定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细化制定本市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并衔

接后续国家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的动态发布，自动动态更新相关清单及管控措施。《江苏

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要求，筛查确定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补充清单，制定重点管控新污

染物筛查工作方案，结合国家和我省开展的各项调查、监测、评估，建立完善评估数据库，

研究确定江苏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补充清单，明确“一品一策”管控措施。《浙江省新污染

物治理工作方案》提出，根据国家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开展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风险筛查和评估，2024 年底前，制定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相应管控措施，建立省重

点管控新污染物排放源清单并按年度动态更新。《安徽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提出，开

展环境风险筛查与风险评估，识别区域管控重点，发布安徽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补充清单。

三省一市在摸清各自家底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急需以农药、抗生素等新污染物为重点，精

准识别环境风险较大的新污染物，探索长三角区域共同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名录，逐步实现新

污染物流域上下游的协同管控。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化学品生产和使用的重点区域，既涉及产业链上下游，也涉及生产和

使用各环节，更涉及河流和水源地上下游，亟须加强长三角区域新污染物联控共治，在三省

一市摸清各自家底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精准识别环境风险较大的新污染物，探索建立长三

角区域共同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实现新污染物区域协同管控。 

2.4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新污染物

筛选提供了系统的法律依据。《法典》第二十一条明确要求“国家建立健全跨行政区域的重

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

一保护措施”；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完善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生态

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形成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生态安全

防护体系，统筹推进生态安全工作”；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坚持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

控，实施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加强规划、标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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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监督管理制度的衔接协调”。《法典》第一编第四章“标准和监测”为本指南的编制提供了

直接依据。第六十八条规定“国家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标准之间的衔接协

调，发挥标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撑作用”，第八十一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有关部门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价，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

力监测预警机制”。针对水污染防治，《法典》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方针，坚持统筹规划、源头防控、分类管理、社会共治，强化多污染

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加强全过程监督管理，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第二百六十八条进一步明确“水污染防治应当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

保障饮用水安全，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入河排污口

设置和管理，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建设，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法

典》第二编第九章“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保护”对水源地保护作出专门规定，第三百

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生态环境等有关部门，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地下水型饮用水源的补给区以及供水单位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污染风险进行调查评

估，筛查可能存在的污染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第三百二十七条授权“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水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可以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采取禁止或

者限制使用含磷洗涤剂、农药、化肥以及限制种植养殖等措施”。此外，《法典》第六百八十

一条还规定“国家统筹规划、协同推进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和重点海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构建重要流域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作

为流域特别法，第三十四条也规定“国家加强长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长江流域省级人

民政府组织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长三角地区

处于长江流域下游，该条款为本指南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 

3.  国内外相关标准和研究 

3.1  国外相关标准和研究 

目前国际上针对污染物的筛选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定量评分法，如基于多介质环

境目标值、污染物毒性、环境降解性、环境暴露风险、环境健康状况等指标进行量化打分与

排序；另一类是半定量评分法，在环境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毒性效应、产品生产、进口及使

用量、专家经验等进行筛选，最终优控名单基于得分阈值并经专家研判确定。 

（1）国际公约 

与新污染物管控相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

称《斯德哥尔摩公约》）和《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主要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开展全球管控，POPs 清单的增列需经过风险审查和大会审议两个阶段。审查委员

会首先依据化学特性、持久性、生物蓄积性、远距离迁移潜力、不利影响五项标准筛选候选

物；其次评估其对人类健康或环境的影响；最后评价管控措施的社会经济影响。审查通过后，

提案交由缔约方大会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即可增列。截至 2026 年 2 月，清单中的 POPs 已

增至 37 种 1。 

《鹿特丹公约》旨在监督和管控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国际贸易，于 2004 年正式生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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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公约》中禁用或严格限用化学品及农药清单由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和缔约方大会依据

候选物质的健康及环境风险进行提议、决策并发布。 

（2）美国 

美国是最早开展污染物筛选研究的国家。1977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选取检出频

率、监测方法、生产量、环境健康效应四项指标，采用专家论证法筛选出包含 129 种物质的

水环境优先管控污染物清单，其中包含常规性污染物和有机农药、酞酸酯类等新污染物，并

根据其长效性和生物累积性分为 5 级，用于水监测和监管 3。 

为管控饮用水中未受管制的污染物，EPA 自 1998 年起每隔五年公布一次污染物候选清

单（CCL），2022 年发布了最新的一批清单 CCL5，其中包含 66 种化学物质 4。其筛选框架

从健康效应和暴露潜力两大维度选取 35 项指标，对候选物质量化评分并排序；随后启动公

众参与程序，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提名或剔除特定化学品，形成初步候选清单（PCCL5）。

在此基础上，补充 PCCL5 中化学品的健康和发生数据，汇总健康参考水平、CCL 筛选水平、

最终危险商数（fHQs）和属性得分，生成每个物质的信息档案，最终经过专家评审确定 CCL5。 

针对美国优先治理污染场地清单（NPL）所列地点最常出现的有毒物质，EPA 与美国毒

物和疾病注册机构（ATSDR）于 1987 年联合发布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CERCLA）

有害物质优先管控清单，之后每两年更新一次 5。该清单从 NPL 出现频率、毒性及人体暴露

潜力 3 个方面计算得分，并以三者得分之和作为依据对污染物依次排序。污染物的频率得分

以某污染物在 NPL 点位的检出频率与所有污染物在 NPL 点位的最大出现频率之比表示，在

三个及以上NPL点位出现的污染物才能进行毒性和暴露评估；毒性得分采用需通报量（RQ）

法确定，综合考虑可燃性、反应性、水生毒性、急性毒性、慢性毒性、致癌性等因素；人体

暴露潜力则基于各介质中污染物浓度及人群暴露状况综合评估。 

（3）欧盟 

在《欧盟水框架指令》（WFD）背景下，欧盟开发了一套综合监测和模型的水环境优先

污染物清单筛选方法（COMMPS）6。COMMPS 首先依据生物蓄积性和毒性计算污染物的效

应得分，然后基于监测数据和模型模拟数据分别计算暴露得分，以效应与暴露得分之积对污

染物排序，得到基于监测数据和模型数据的两个清单，最终以监测数据清单为主、模型清单

为辅，结合专家经验确定水环境优先污染物清单。2001 年首次发布时包含 33 种污染物，

2013 年欧盟第 2013/39/EU 号指令中增至 45 种，以 POPs 和环境激素等新污染物为主 7。为

弥补传统筛选的滞后性，欧盟在 2013 年修订 WFD 时引入了“观察清单”机制，要求成员

国对少量潜在风险但监测数据不足的物质进行全欧盟范围内的周期性监测。 

此外，为加强对高风险有毒有害物质的管控，欧盟于 2007 年正式实施《关于化学品注

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法规》（简称“REACH 法规”），建立了高关注化学物质（SVHCs）

清单。成员国或欧盟委员会可提出增补提案，依据致癌性、致突变性、生殖毒性、生物累积

性、持久性、毒性等说明物质风险；经过 45 天公开评议后，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

的风险评估委员会（RAC）和社会经济分析委员会（SEAC）审查意见并确定最终的 SVHCs

清单。 

为填补数据不足导致部分新污染物排除在传统优先排序方案之外的空白，NORMAN 组

织构建了一套基于数据分级的污染物优先排序方法。以 NORMAN 组织发布的新兴物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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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候选清单，依据暴露和效应数据水平，利用决策树将物质分为 6 类（覆盖所有可能的数据

缺口），采用暴露、危害及风险三方面指标计算最终排序得分，并经专家审查确定优先度。

排名靠前的污染物常被提名为欧盟观察清单候选物。 

（4）加拿大 

加拿大根据《环境保护法》（CEPA），于2009年采用改进的化学品危害评估方法（CHEMS-

1）对《全国污染物排放清单》中生产公司超过 5 家或累计排放量超过 10 t 的 98 种污染物进

行优先度排序 8。CHEMS-1 计算污染物生物累积性、持久性、急性毒性（经口、吸入）、致

癌性、非致癌性、鱼类急性毒性、水生生物急性毒性、排放量等 9 项指标的取值，将环境排

放量取值转换为各毒性指标的权重因子，以毒性加权总分和暴露总分之积为风险得分，据此

对污染物排序。 

（5）日本 

日本对工业化学物质的全面管理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73 年颁布的《化学物质审

查与制造管理法》（化审法）经多次修订，于 2009 年引入“优先评价化学物质”（PACs）概

念，采用初筛、精筛和复审三道程序，通过环境调查、污染现状评估及影响评价，筛选需优

先关注的有毒化学品 9。PACs 筛查从环境暴露和环境危害两方面对化学物质进行评价，其中

环境暴露依据企业申报的化学物质的年生产数量、用途及各环境介质的排放系数，估算环境

暴露量并确定暴露级别。环境危害评估中不强制企业提交危害属性信息，由政府部门主动收

集危害信息，考察重复剂量毒性、致癌性、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四类指标，参照联合国《全

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和日本《化审法》的相应规定对每类毒性从高到低

设定了四个危害类别，并以最高类别代表物质危害级别。最终，由危害类别和环境暴露类别

构成矩阵，判定为“高风险”的物质被确认为优先评价物质；“中风险”和“低风险”物质

需进一步审查，部分特殊物质可能进入 PACs，其余归为“一般化学物质”。 

3.2  国内相关标准和研究 

我国污染物筛选研究相较于欧美起步较晚。2017~2026 年间，我国陆续出台了三批《优

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以环境行为、环境与健康危害特点、潜在环境暴露风险、国内外管控

情况为评价指标，采用专家论证法，经多次研讨和行业咨询，筛选出高风险化学品。优先控

制化学品名录重点关注环境和健康危害较大，环境中可能长期存在的，并可能对生态环境和

人体健康存在不合理风险的化学物质。重点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环境行为，如持久性、生物

累积性等；二是环境和健康危害，如水环境毒性、致癌性、致突变性、生殖毒性、内分泌干

扰性、特异性靶器官反复接触毒性等；三是环境暴露情况，如在我国生产使用数量、用途情

况、与公众接触频率、环境排放和环境检出情况、环境污染事件情况等；四是其他因素，如

国际上实施管控情况、我国产业和进出口等相关政策管控情况、社会关注度等。根据上述原

则，通过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和评估，识别具有高环境风险的化学物质，纳入优先控制

化学品名录，并持续动态更新。 

目前已有相关标准规范包括： 

 GB/T 41693-2022  高关注化学物质评估判定导则 

 HJ 1229-2021  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筛选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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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1111-2020  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 

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框架性指南（试行）（环办固体〔2019〕54 号） 

 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0 年第 69 号） 

 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暴露评估技术导则（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0 年第 69 号） 

 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风险表征技术导则（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0 年第 69 号） 

 T/CSUS 107-2025  城镇水环境中优先控制新污染物筛选指南 

 T/SSESB 12-2025  管控类化学物质潜在替代品的 PBT 特性筛选评估技术指南 

GB/T 41693-2022《高关注化学物质评估判定导则》是中国针对高关注化学物质（SVHC）

制定的技术评估标准，旨在系统识别和判定对人类健康或环境具有严重且不可逆危害的化学

物质。该导则明确了四大类高关注物质的判定方法：第一类是 CMR 类别物质，包括致癌性、

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物质。致癌物根据人类或动物证据分为 1A 和 1B 类；致突变物依据生

殖细胞或体细胞的遗传毒性试验结果判定；生殖毒物则基于对人类或实验动物的生殖发育影

响进行分类。第二类是 PBT 物质，即同时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物质。判定标

准包括：在环境介质中的半衰期超过规定限值（如淡水中的半衰期大于 40 天）、生物富集因

子（BCF）高于 2000，以及长期毒性浓度低于 0.01 mg/L 或符合 CMR 分类标准。第三类是

vPvB 物质，即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物质。其判定要求半衰期更长（如土壤中大于 180

天）、BCF 高于 5000，若数据不足可参照 GB/T 24782 中的筛选标准进行替代判定。第四类

是同等关注物质，包括内分泌干扰物等。这类物质虽不属于前三类，但有科学证据表明其对

人类或环境引起严重影响，需进行个案分析。判定时需考虑其对生物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否

具有内分泌干扰机制，以及影响是否与 CMR、PBT 或 vPvB 物质相当。评估内容包括人类

健康影响（如不可逆性、社会关注度）和环境效应（如代际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此外，

导则附录提供了内分泌干扰物的试验与评估框架，涵盖从体外筛选到生命周期毒性试验的多

个层级，强调多物种、多终点综合评估。整体而言，该导则为化学品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支持对高风险物质的有效识别与控制。 

HJ 1229-2021《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筛选技术导则》是中国生态环境部为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而制定的技术规范，旨在系统筛选出具有潜在环境风险、需优先开

展环境风险评估的化学物质。该导则明确了筛选工作的基本原则、技术流程和数据要求，为

核心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管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筛选原则上，强调基于环境风险并突出重

点，综合考虑化学物质的环境与健康危害性及其实际暴露情况，重点关注已在环境中检出或

具有较大危害性的物质；同时注重科学性与可行性，兼顾技术条件，鼓励采用成熟的新技术

与工具，确保筛选结果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此外，筛选过程应体现动态性与开放性，根据

暴露情况、危害认知和技术发展不断调整。筛选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筛选准备、数据收集与

评估、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确定。在准备阶段，需结合管理目标明确筛选对象，优先考虑那些

已被判定为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PBT）、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物质（vPvB），

或具有致癌、致突变、生殖毒性等危害特性的物质，以及已在环境介质或生物体内检出、或

生产使用量大、用途广泛的化学物质。在数据收集与评估阶段，需全面收集化学物质的危害

数据（如毒理学终点）、暴露数据（如环境检出、排放量）、持久性与生物累积性数据（如降

解半衰期、生物富集因子），以及理化特性和管理信息等辅助数据。数据可来源于实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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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数据库、科技文献或模型预测，并需按照国家技术规范进行质量评估，优先采用可信度高、

敏感性强的数据。在确定阶段，需综合危害与暴露两方面因素，避免仅凭单一维度判定。对

于已有证据表明存在潜在环境风险或已引发污染的物质，即使数据不完整，也应纳入优先评

估范围。危害性和暴露潜力均较高的物质应获得更高的优先性。最后，导则要求编制详细的

筛选报告，内容包括筛选目标、对象、数据来源与评估依据、筛选条件及结果说明等，确保

过程透明、结果可追溯。该导则为中国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优先控制提供了系统化的技

术支撑。 

2022 年，为落实《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要求，《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 版）》

发布。编制组对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的生产使用和管控现状、环境风险、管控需求进

行了分析研究，通过专家论证确定了四类 14 种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同时提出了相应的管控

措施。我国针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筛选尚无统一的技术导则，制定清单以专家论证法为主，

缺乏综合多项指标的多尺度评估体系。在多指标耦合的数据处理、评分与排序方法上，尚需

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步骤。 

4.  标准制定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定的原则 

（1）技术方法兼顾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广泛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方法，科学确定筛选

方法、技术步骤、评估指标、综合考量社会经济因素，兼顾化学物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环

境管理措施实施的社会复杂性、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工作的可操作性，在规范技术方法程

序的基础上包容实际筛选工作的不确定性； 

（2）体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动态性。新污染物的生产使用、排放情况以及相关信息数

据可获得性持续变化，新污染物环境危害的科学认识不断深化，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

优先控制新污染物应动态更新，在技术方法中应体现明确时间范围、基于当前工作基础，为

动态更新提供基础； 

（3）体现长三角区域特征性。不同区域新污染物污染来源差异大，充分考虑长三角区

域发展情况，针对区域化学物质生产使用特点和新污染物监测技术优势，从化学物质信息调

查和监测两方面共同确立候选新污染物，强化候选新污染物的区域针对性，提高筛选工作效

率。 

5.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5.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的原则、筛选程序、筛选方法、

报告编制、确定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等相关要求。本文件适用于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

点管控新污染物的筛选工作，不适用于区域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新污染物适用于化学物

质类污染，不适用于生物和物理性质污染。 

5.2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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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人体健康水质基准的技术术语。 

人体健康水质基准的定义引用自 HJ 837《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为“只考

虑饮水和（或）食用水产品暴露途径时，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的制定的水质基准”。 

5.3  筛选工作原则 

工作原则包括科学全面、循序渐进和动态更新等 3 个原则。 

（1）科学全面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涉及到大量信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例如，

候选清单建立过程中，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结果包括目标区域化学物质生产使用的品

种、数量、用途、环境排放等信息；筛选资料收集过程中，要收集化学物质的相关理化数据、

危害数据、暴露数据等。基础信息及数据收集的充分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是保障清单筛选

准确性的基石。此外，高关注化学物质评估判定、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筛选、人体健康水质基

准制定等环节，均有已发布的技术导则及指南等文件可供参考，应依据现有的标准规范开展

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筛选，避免主观偏差。 

（2）循序渐进 

列入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的化学物质，均需实施对应的环境风险

管控措施，在生产、加工使用等方面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因此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筛选应通过风险排序与实施难度统筹考

虑，逐步确认清单并完成风险管控。一方面，优先聚焦毒性强、环境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

强或暴露范围广的高风险污染物，以防控重大环境与健康隐患；另一方面，基于技术可行性

和管理成熟度，优先筛选禁限方案明确或风险管控路径清晰的新污染物，确保措施可落地、

见效快。在此基础上，逐步覆盖低风险或管控技术存在难点的新污染物，实现从重点突破到

系统治理的过渡。 

（3）动态更新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是以国家及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为基

准框架，结合区域产业特征、化学物质生产使用实际情况、环境监测数据及环境健康风险变

化趋势进行确定和动态更新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国办发〔2022〕15 号）表明要

“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其禁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基于以上

思路及方案要求，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其风险管控措施需要基于国家和省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及区域化学物质生产使用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更新。 

5.4  筛选程序 

筛选程序包括筛选时空范围确定、候选清单建立、筛选信息收集、初次筛选、二次筛选。

在此基础上编制报告，由环境管理部门根据化学物质风险和管理建议进行决策。 

5.5  筛选时空范围确定 

明确筛选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是筛选工作的重要基础。首先，明确筛选的行政区划范

围或地理区划范围，这将影响资料收集的来源、管控措施主体，宜以省级范围进行地表水饮

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其次，明确筛选的时间范围，考虑到化学物质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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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变化特性，宜采用本区域近 3～5 年的化学物质生产、使用、监测等环境暴露相关信

息和数据。 

5.6  候选清单建立 

建立候选清单主要是收集目标区域内潜在高风险的化学物质。 

（1）具有生产、使用、排放的化学物质 

自 2023 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各省、市、区、县均已开展每年一次的化学物质环境信息

统计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区域内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下的 122 个行业小类的生

产、加工使用统计调查范围内化学物质的企业，针对高关注、高产（用）量、高环境检出率

的化学物质，调查相关化学物质的生产使用的品种、数量、用途等信息。针对列入化学物质

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化学物质，主要调查相关化学物质的生产、

加工使用、环境排放等信息。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的结果，明确目

标区域内生产使用涉及的化学物质清单。 

（2）具有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数据的化学物质； 

自 2024 年开始，新污染物环境监测试点工作及《第一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

划》（环办固体〔2022〕32 号）加密监测工作已在全国各省份开展。新污染物环境监测试点

的监测方案是要求结合各地区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结果和治理要求制定的，监测结果能够

客观反映地区特定污染源新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和环境中主要关注新污染物的浓度水平。加

密监测数据可反映国家优评计划化学物质的环境暴露水平，为风险评估提供环境暴露实测数

据。因此，风险筛查的第二步，可充分利用现有的新污染物环境监测试点及加密监测数据，

收集出候选的化学物质。 

（3）国内外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清单中的化学物质 

为确保筛选出的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既具有全球视野下的普遍关注度，又具备国内管控的

现实紧迫性，在候选化学物质筛选中，将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清单作为

首要信息来源和基础数据池。这些清单中的化学物质通常经过了一定的毒理学评估和环境归

趋分析，部分已在国外水体中被频繁检出。将其作为筛选依据，一方面可以借鉴国际成熟的

管控经验，有效弥补我国部分新污染物基础监测数据的不足；另一方面，能够确保筛选出的

重点污染物清单与我国现行的化学品环境管理体系无缝衔接，为后续的精准治污和风险防控

提供明确的法律与政策导向。通过附录形式汇总了当前的国内外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清单。具

体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层次： 

 国际公约与管控名录：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

质为基础，重点关注其中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长距离迁移潜力且对饮用水水

源地存在潜在威胁的化学物质。 

 发达国家和地区清单：系统梳理并参考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污染物候选

清单（Drinking Water Contaminant Candidate List）、优先污染物名单（Priority 

Pollutants List）、欧盟《水框架指令》优先物质清单（List of Priority Substances in the 

Field of Water Policy）、以及《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规》（REACH）中

的高度关注物质（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List）。这些清单代表了当前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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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饮用水和地表水环境管理中关注的前沿。 

 国内现行及在研清单：紧密结合我国《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和《有毒有害水污染

物名录》，同时关注《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这些清单经过了充分的国

内环境暴露数据和风险评估，具有极高的针对性和落地性。 

 行业与环境专项管控清单： 涵盖《中国严格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重点环境管

理危险化学品名录》以及各类涉及农药、兽药、工业添加剂等生产使用管理名录中

的化学物质。 

5.7  筛选信息收集 

筛选信息收集部分规定了应详细收集筛选信息的内容、来源和要求。 

（1）资料收集内容 

为构建全面、准确、可追溯的候选化学物质数据库，为后续的风险评估和分级管控提供

坚实的数据支撑，力求实现物质识别、危害表征与暴露评估的信息覆盖。数据收集涵盖以下

三个核心维度： 

 化学物质基本信息收集。建立候选化学物质的识别档案，确保物质识别的唯一性和

溯源性。收集内容包括名称（包括商品名、别名、化学文摘号）、结构（如有异构

体，还应提供异构体的详细说明）、生产与使用情况（包括涉及生产使用的企业、

生产的数量、用途、环境、排放等）。 

 危害数据收集。旨在评估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构建毒性效应数据库。收集

内容包括毒性数据（哺乳动物经口暴露毒性不同毒性效应和终点数据，宜选择慢性

毒性效应）、致癌性数据、持久性（水中半衰期等）、生物累积性（生物富集系数、

生物累积系数、辛醇-水分配系数等）。 

 暴露数据收集。旨在判断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地的可能性及其实际环境浓度水平，

是筛选工作贴近实际的关键环节。收集内容包括环境监测数据（饮用水水源地检出

浓度、检出频率、地理分布等）、工程数据（现有饮用水水处理工程去除效率）。 

（2）资料收集来源 

化学物质基本信息和危害类数据是全球一致的，资料收集来源参考 HJ 1229。化学物质

生产与使用情况信息宜来源于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可来源于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

化、应急管理等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和信息平台。化学物质名称、结构和危害数据可来源于国

内外化学物质数据库、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科技文献等。 

化学物质暴露类数据具有区域特异性，资料收集来源参考 HJ 1229，化学物质暴露数据

宜来源于专项监测，可来源于科技文献等。 

（3）资料收集要求 

收集的资料应来源明确，数据完整、可靠。首先，资料收集应建立数据台账，注明数据

来源。环境监测数据和危害数据应配有对于测定方法、测定过程、质量保证、数据描述的完

整记录，作为评估数据质量的依据。 

5.8  初次筛选 

初步筛选环节旨在利用简单、直观的量化指标，从众多化学物质中高效识别出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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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暴露潜力或突出毒性特征的对象，形成初筛清单并记录于表格。筛选的逻辑遵循“高暴

露潜力”与“高内在危害”相结合的原则，具体筛选条件如下： 

（1）暴露潜力 

重点考察化学物质进入水源地的可能性及环境浓度水平。 

�水源地检出情况：直接以环境监测事实为依据，对于在饮用水水源地检出率≥80%的

新污染物，证实其已实际进入水源地环境或存在高浓度污染热点，具有现实的管控紧迫性。 

长三角区域已开展新污染物环境调查。2023~2024 年对某两个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及其

相关地表水水源地的专项监测显示，58 种挥发性有机物和 63 种半挥发性有机物检出率接近

于 0%，54 种抗生素中 5 种检出率 80%以上，21 种全氟化合物中 6 种检出率可达 100%但是

总体浓度较低，10 种壬基酚和双酚 A 类和 9 种邻苯二甲酸酯类检出化学物质种类较少，个

别化学物质检出率超过 20%但是个别监测点位浓度较高。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水源地全氟化

合物的环境监测调查显示，2018~2020 年 17 种全氟化合物中有 8 种检出率 100%，2 种检出

率 50%~100%，7 种检出率低于 50% 10。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水源地抗生素的环境监测调查显

示，2021 年 39 种抗生素中春季检出 37 种，检出率为 15.8%~100%，秋季检出 29 种，检出

率为 6.3%~100% 11。长三角饮用水水源地挥发性有机物的环境监测调查显示，2019 年调查

的 58 个点位的 54 种挥发性有机物中，检出 31 种，其中 9 种检出率 80%以上，6 种检出率

30%~80%，16 种检出率 30%以下 12。因此，为了筛选出具有普遍污染特点的新污染物，设

置以检出率 80%以上为筛选条件，其在绝大部分水源地中被广泛检出。 

�生产使用规模：在调查区域内，年生产量或年使用量排名前 10 的化学物质，因其具

备较高的环境载荷基础，存在通过工业排放、大气沉降或地表径流进入水源地的潜在途径，

故直接纳入初筛范围。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开展新污染物治理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新污染物治理行

动方案》（国办发〔2022〕15 号）关于开展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的要求，掌握高关注化学

物质产业分布状况，开展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筛查、评估、管控，以及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和依据，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

制度。调查范围：一是基本环境信息调查的化学物质，根据目前已掌握的信息，属于高关注、

高产（用）量、高环境检出率的化学物质，共计 3960 种类。二是详细环境信息调查的化学

物质，主要来源于《第一批化学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计划》《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一

批）》《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中的化学物质，共计 40 种类。三是重点管控信息调

查的化学物质，主要来源于列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的化学物质，共计 14 种类。四是公

约履约信息调查的化学物质，包括全氟辛基磺酸类化合物、十溴二苯醚、短链氯化石蜡、全

氟辛酸及其盐类和相关化合物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汞和汞化合物。调查对象：全国范

围内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13-43）下的 122 个行业小类的生产、加工使用统计

调查范围内化学物质的企业。基本信息主要包括：相关化学物质的生产使用的品种、数量、

用途等。详细信息主要包括：相关化学物质的生产、加工使用、环境排放等。重点管控信息

主要包括：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环境风险措施落实情况等。公约履约信息主要包括：涉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汞及汞化合物的产能、产量、库存量、使用量、用途或去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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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4 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2024 年，开展详细环境信息调查的化学物质产量

约 5919 万吨，使用量约 4743 万吨；开展重点管控信息调查的化学物质产量约 349 万吨，使

用量约 207 万吨；开展《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信息调查的全氟辛

酸及其相关化合物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产量约 0.11 万吨，年末库存量约 0.02 万吨；开展《关

于汞的水俣公约》履约信息调查的汞年产量约 709 吨，其中，再生汞年产量约 675 吨。 

地方公开信息显示：（1）2022 年度宿州市基本信息生产企业 11 家，生产产品 17 种，

全年合计产量 153310.69 吨，其中自用量 63357.16 吨，基本环境信息加工使用企业数量 106

家，详细环境信息生产企业数量 2 家，全部为甲醛生产企业，2022 年度合计产量 18000 吨，

其中自用量 5550.15 吨，详细环境信息加工使用企业数量 11 家，其中使用 4-叔辛基苯酚企

业 1 家，使用萘企业 1 家，使用甲苯企业 4 家，使用甲醛企业 8 家，2022 年度合计采购量

28927.47 吨，使用量 28567.14 吨，重点管控信息生产企业数量为 0，重点管控信息加工使用

企业数量 5 家，涉及的化学物质为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使用企业分别有 3 家，2022 年度

合计采购量 594.34 吨，使用量 617.16 吨；（2）2023 年度宿州市详细环境信息生产企业数量

2 家，详细环境信息加工使用企业数量 12 家，重点管控信息生产企业数量为 0，重点管控信

息加工使用企业数量 4 家，涉及的化学物质为二氯甲烷和三氯甲烷，核实加工使用清单企业

7 家；（3）2024 年池州市涉详、涉重化学物质统计调查企业 24 家（含 1 家关闭搬迁企业），

详细环境信息生产企业数量 3 家，甲醛、1,4-二氯苯、1,2-二氯乙烷生产企业各 1 家，2023

年度合计产量 18085.55 吨，其中自用量 4331.79 吨，年销售量 13736.99 吨。详细环境信息

加工使用企业数量 19 家，其中使用甲苯企业 8 家，使用 1,2-二氯乙烷企业 3 家，使用甲醛

企业 3 家，使用苯企业 2 家,使用邻甲苯胺 1 家，安徽富田农化有限公司和安徽新北卡化学

有限公司使用甲苯和 1,2-二氯乙烷，2023 年度合计采购量 28927.47 吨，使用量 90888.27 吨，

重点管控信息调查生产企业数量为 0，重点管控信息调查加工使用企业数量 6 家，使用二氯

甲烷 3 家，使用三氯甲烷、壬基酚、1,4-二氢-1-环丙基-7-(4-乙基-1-哌嗪基)-6-氟-4-氧-3-喹啉

羧酸企业各 1 家，2023 年度合计使用量 2968.2 吨；（4）2023 年滁州市涉及“详细调查化学

物质”企业 60 家，涉及“重点管控化学物质”企业 9 家。 

通过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可获得 3960 种类基本调查化学物质、40 种类详细调

查化学物质、14 种类重点调查化学物质以及履约化学物质的年生产使用量，可快速筛选出

区域内具有高生产使用量的化学物质。为了聚焦高生产使用量的化学物质，因此按照区域内

年生产量和年使用量排名，选择年生产量或年使用量排名前 10 的化学物质进入二次筛选详

细评估。 

（2）危害属性 

重点考察化学物质的内在危害特性，充分衔接我国现有的化学品评估标准体系。 

高关注物质衔接：凡被 GB/T 41693《高关注化学物质评估与管理指南》规定的高关注

化学物质，因其已具备“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PBT）、“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

性物质”（vPvB）或“致癌性、致突变性、致生殖毒性物质”（CMR）等高风险属性，直接

纳入初筛清单。GB/T 41693-2022 规定了 CMR 类别 1 物质的判定，包括致癌物的分类与判

定依据表格、致突变物的分类与判定依据表格、生殖毒物的分类与判定依据表格。GB/T 

41693-2022 规定了 PBT 物质的判定，将同时满足下列持久性（P）、生物累积性（B）和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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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三项要求的化学物质判定为 PBT 物质。 

－ 持久性（P） 

满足下列任意一条件的化学物质，应判定为具有持久性物质： 

a） 在海水里的半衰期长于 60 d； 

b） 在淡水或河水里的半衰期长于 40 d； 

c） 在海洋沉积物中的半衰期长于 180 d； 

d） 在淡水或河水沉积物里的半衰期长于 120 d； 

e） 在土壤里的半衰期长于 120 d。 

－ 生物累积性（B） 

生物富集因子（BCF）高于 2000。 

－ 毒性（T） 

满足下列任意一条件的化学物质，应判定为具有毒性的物质： 

a） 对于海水和淡水生物，其长期无观察效应浓度（NOEC）或效应浓度（EC10）

低于 0.01 mg/L； 

b） 符合致癌物分类标准 1A 或 1B 类，致突变物分类标准 1A 或 1B 类，或 

GB 30000.24 中生殖毒物分类标准 1A、1B 或 2 类； 

c） 有其他慢性毒性，如 GB 30000.26 中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分类标准

中类别 1 或类别 2。 

GB/T 41693-2022 规定了 vPvB 物质的判定条件： 

－ 高持久性（vP） 

满足下列任意一条件的化学物质，应判定为具有高持久性的物质： 

a） 在海水、淡水或河水中的半衰期长于 60 d； 

b） 在海水、淡水或河水沉积物中的半衰期长于 180 d； 

c） 在土壤中的半衰期长于 180 d。 

－ 高生物累积性（vB） 

生物富集因子（BCF）高于 5000。 

GB/T 41693-2022 还规定了“很多物质的现有数据不能判定其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

性特征，或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特征。这时应使用筛选标准作为替代信息判定物质是否

能满足 PBT 或 vPvB，筛选标准按 GB/T 24782 的要求”。 

PBT/vPvB 物质衔接：依据 GB/T 24782 确定的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PBT）

及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物质（vPvB），因其具备环境持久性和健康累积效应，对水源地

长期水质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故直接纳入。GB/T 24782-2009 规定了 PBT 物质的判定条件： 

－ 持久性 

物质满足持久性的标准是当其满足下列任意一条： 

a） 在海水里的半衰期长于 60 d； 

b） 在淡水或河水里的半衰期长于 40 d； 

c） 在海洋沉积物中的半衰期长于 180 d； 

d） 在淡水或河水沉积物里的半衰期长于 12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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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土壤里的半衰期长于 120 d。 

－ 生物累积性 

物质满足生物累积性的标准是当其： 

生物富集因子（BCF）高于 2000。 

－ 毒性 

物质满足毒性的标准是当其满足下列任意一条： 

a） 对于海水和淡水生物，其长期无观察效应浓度（NOEC）低于 0.01 mg/L； 

b） 被分类为致癌物质； 

c） 被分类为致畸物质； 

d） 被分类为生殖毒性物质； 

e） 有其他慢性毒性迹象（包括经吸入、摄入或渗入皮肤会引起严重的、急性

的或慢性健康风险甚至致死，以及经吸入、摄入或渗入皮肤会引起有清楚的毒

理学意义的功能性紊乱或形态改变）。 

GB/T 24782-2009 规定了 vPvB 物质的判定条件： 

－ 持久性 

物质满足高持久性的标准是当其满足下列任意一条： 

a） 在海水、淡水或河水中的半衰期长于 60 d； 

b）在海水、淡水或河水沉积物中的半衰期长于 180 d； 

c） 在土壤中的半衰期长于 180 d。 

－ 高生物累积性 

物质满足高生物累积性的标准是当其： 

生物富集因子（BCF）高于 5000。 

优先评估对象衔接： 将 HJ 1229《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筛选技术导则》规定的优先评估化

学物质作为重要的筛选对象。这些物质已通过初步的危害评估，具备进入饮用水领域开展进

一步管控评估的价值。HJ 1229《优先评估化学物质筛选技术导则》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优先评估程序，旨在从大量现有化学物质中筛选出需优先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

目标。HJ 1229-2021 规定，选择筛选对象时，应优先考虑以下化学物质： 

－ 依据 GB/T 24782，属于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PBT）或高持久性和高

生物累积性物质（vPvB）； 

－ 具有致癌性、致突变性或生殖毒性的化学物质，重点关注依据 GB 30000.23、GB 

30000.22、GB30000.24 标准，分类为 1A 或 1B 类致癌性、致突变性或生殖毒性的

化学物质； 

－ 同时具有持久性和毒性或同时具有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化学物质，其中毒性重点

关注依据 GB 30000.23、GB30000.22、GB 30000.24、GB30000.26、GB30000.28 标

准分类为 2 类以上的致癌性、致突变性、生殖毒性、特定靶器官反复接触毒性或

长期水生危害； 

－ 应优先关注的其他危害性高的化学物质，如内分泌干扰物、高度疑似的 PBT 或

vPvB 物质、高度疑似的致癌、致突变或生殖毒性物质、长期水生危害或特定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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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反复接触毒性分类为 1 类的化学物质等； 

－ 有证据表明已存在环境暴露的化学物质，如环境介质检出、或生物体内检出且由

环境暴露导致等； 

－ 应优先关注的潜在环境暴露的化学物质，如年生产或使用数量大、广泛分散使用

（如在众多分散场地或在公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等。 

 

（3）筛选逻辑与记录要求 

上述任一条件均为“触发式”纳入标准，即物质只要符合其中任意一项，即被纳入初筛

清单。通过上述多维度条件的设置，本指南实现了对“高暴露潜力”或“高内在危害”物质

的双重覆盖，确保初筛结果既具备现实的环境针对性，又具备科学的前瞻预警性。 

由于二次筛选详细评估需要同时评估暴露情况和危害情况，因此仅具有暴露数据或危害

数据的化学物质，不纳入初筛清单。 

所有符合条件并纳入初筛清单的物质，均需详细记录其基本信息及符合的具体筛选条件

至表格，以建立清晰的纳入依据档案，供后续权重评估和专家研判使用。 

5.9  二次筛选 

5.9.1  危害评估 

为科学评估初筛化学物质对饮用水水源地人体健康目标的潜在危害程度，在危害评估阶

段引入“人体健康水质基准”作为核心综合指标。该指标融合了物质的毒理学终点、饮水暴

露贡献以及生物累积特征，能够直观表征为保障人体终生健康所允许的水中最高浓度，是衔

接环境监测与健康风险的核心桥梁。 

人体健康水质基准的选取原则。在开展危害评估时，优先采用权威性高、时效性强且适

用于我国水源地保护目标的基准值。基准来源包括以下两个层次： 

（1）国内外权威基准的直接采纳 

系统收集并比对中国、美国环境保护署、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及各成员国等政府机构或

国际组织发布的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或与之等效的饮用水指导值、健康参考限值）。采用时

需关注基准的推导年份、毒理学关键效应及不确定性系数，优先选用近十年内更新、推导过

程透明且关键数据可溯源的基准值。对于来源不同但存在差异的基准，遵循“就低不就高”

的风险预防原则，或结合我国人群暴露参数进行适用性分析后确定。 

（2）依据 HJ 837 的基准推导 

当国内外缺乏权威的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时，按照 HJ 837《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

南》规定的程序开展基准推导工作。该标准中的“人体健康水质基准”指只考虑饮水和（或）

食用水产品暴露途径时，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的制定的水质基准。HJ 837 规定了人体健康水

质基准的制定程序、方法与技术要求，适用于我国地表水和可提供水产品的淡水水域中污染

物质长期慢性健康效应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制定程序包括数据收集和评价、本土参数的

确定、基准的推导、水质基准的审核。在该标准中，根据健康效应的不同，污染物质分为非

致癌和致癌两类，分别采用不同的基准推导方法；当主导效应不明确或效应不清楚时，应使

用非致癌效应和致癌效应两种基准推导方法进行确定，选择较小值作为基准值。推导过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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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靠的国内人群暴露参数（如体重、饮水量、鱼类消费量等）以及本土化或国际公认的

毒理学数据，形成基准制定技术报告。通过 HJ 837 推导的基准能够更精准地反映我国居民

暴露特征和水源地保护需求，体现本指南的本土化适用原则。 

（3）基准值的记录 

经上述程序确定的人体健康水质基准，需统一记录于表格中，并注明基准来源。 

表 1  化学物质风险表征数据汇总表模板 

化学物质名称 

危害评估 暴露评估 风险表征 

人体健

康水质

基准 

数据 

来源 
EE50 EE95 

数据 

来源 
HI50 HI95 HI 

         

         

         

         

5.9.2  暴露评估 

为真实反映化学物质在饮用水水源地中的实际赋存状况及其变异性，对初筛清单中的化

学物质逐一开展暴露水平评估。评估过程遵循“实测优先、模型补充”的数据获取原则，并

分别构建平均暴露和高浓度暴露两种典型场景，以实现对常规状态与极端状态下的风险全面

表征。 

（1）数据来源的优先顺序 

在暴露水平评估中，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直接决定评估结果的可靠性。因此，对数据

来源设定如下优先层级： 

 优先采用实际环境监测数据。根据工作方案确定的时间范围，系统收集近 3~5 年内

饮用水水源地的例行监测、专项调查或科研项目数据。数据收集应尽量丰富，具备

时间和空间代表性。环境监测应采用可靠分析方法（如 HJ 系列方法、EPA 方法等），

并具备严格的质量控制记录。采用实测数据能够真实反映水体中的时空分布特征，

是暴露评估的最优选择。 

 模型模拟环境浓度数据。在缺乏有效监测数据的条件下，可采用经充分验证的环境

归趋模型或水文水质模型模拟预测环境浓度。模拟过程中需输入本地化的环境参数

（如水体流速、水温、降解半衰期等）及排放负荷数据，并对模拟结果进行必要的

敏感性分析和不确定性评估。模型模拟数据需注明模型版本、关键参数来源及模拟

场景设置。 

（2）暴露场景的设定与统计表征 

为全面刻画化学物质在不同暴露情景下的风险水平，设定两种典型暴露场景，并分别采

用不同的统计分位数进行表征。 

平均暴露场景。表征化学物质在常规条件下的典型暴露水平，用于评估长期低剂量暴露

的潜在健康风险。采用环境浓度数据集的 50%分位数（中位数）进行表征。中位数比算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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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易受极端高值或低值的干扰，适用于偏态分布数据（例如污染物环境浓度），是长期平

均暴露的稳健统计量。 

高浓度暴露场景。表征化学物质在不利条件（如枯水期流量减少、突发性排放事故、特

定季节高用量、局部高浓度区域等）下的高剂量暴露水平，用于评估极端情景下的风险。采

用环境浓度数据集的 95%分位数进行表征。该统计量能够识别位于分布尾部的高浓度样本，

反映水源地可能面临的峰值暴露压力，为应急管控和风险预警提供依据。 

（3）评估结果的记录要求 

上述两种场景的暴露水平计算结果，统一记录于表格中。暴露数据来源类型（实测/模

型）、样本数量、监测点位、监测浓度、监测年份等信息，统一汇总入数据台账。 

5.9.3  风险表征 

为定量化比较初筛清单中各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程度，并支撑后续重点管控

优先级的确定，本指南在完成危害评估与暴露评估的基础上，开展风险表征工作。通过构建

“平均暴露”与“高浓度暴露”双场景风险因子，并加权计算综合风险因子，实现对化学物

质长期常规风险与短期局地极端风险的综合评判。 

（1）单场景风险因子的计算 

风险因子（HI）表征化学物质经饮用水暴露途径对人体健康产生风险的潜在程度。依据

公式（1）和（2）分别计算平均暴露场景和高浓度暴露场景下化学物质的风险因子，结果记

录于表格中。该公式通过引入处理去除率，真实反映了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中的暴露削减，

使计算结果更贴近实际饮水暴露情景。 

HI50=
EE50(1-η)

AWQC
                   ……………………（1） 

式中： 

HI50—平均暴露场景风险因子； 

EE50—平均暴露场景化学物质水体浓度，μg/L； 

η—饮用水水处理去除率； 

AWQC—人体健康水质基准。 

HI95=
EE95(1-η)

AWQC
                   ……………………（2） 

式中： 

HI95—高浓度暴露场景风险因子； 

EE95—高浓度暴露场景化学物质水体浓度，μg/L。 

 

（2）综合风险因子的加权计算 

为统筹考虑常规风险与极端风险对管控决策的贡献，采用加权求和的方式计算综合风险

因子（HI），并以此作为优先级排序的最终依据。依据公式（3）计算化学物质综合风险因子，

结果记录于表格，按照降序对化学物质进行排序。 

HI=w1∙HI50+w2∙HI95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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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综合风险因子； 

w1—平均暴露场景风险因子权重，90%； 

w2—高浓度暴露场景风险因子权重，10%。 

权重分配的依据在于，饮用水水源地的风险管理应以保障人群长期饮水安全为首要目标，

故赋予代表常规暴露的 HI50 较高权重；同时，为体现对极端污染事件的预警与防范，赋予

HI95 一定权重，确保高风险峰值物质不被忽视。90%与 10%的权重分配，体现了“常态为主、

极端为辅”的风险管理原则。一是根据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测实际数据，相对高浓度污染物

在所有监测水源地当中的比例通常都在 10%以内，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水源地全氟化合物的

环境监测调查显示，2018~2020 年监测的 21 个水源地中相对高浓度的水源地有 1~3 个 10；

长江江苏段饮用水水源地抗生素的环境监测调查显示，2021 年监测的 19 个水源地中相对高

浓度的水源地有 1~2 个 11；长三角饮用水水源地挥发性有机物的环境监测调查显示，2019 年

调查的 58 个点位中相对高浓度的水源地有 4 个 12。二是根据高暴露场景选择的统计值 95%

分位数总体上代表了 90%~100%分位数的高浓度点位，其权重可以 10%代表。这一分配比例

参考了国内外环境风险排序中常用的多准则决策分析经验，既保证了长期风险的主导地位，

又赋予了高浓度暴露一定的决策影响力，使综合排序结果兼具稳健性与敏感性。 

（3）计算结果记录与排序应用 

上述计算所得的 HI50、HI95 及 HI 值，均需完整记录于表格中对应的数据字段。完成所

有初筛物质的风险因子计算后，按照综合风险因子（HI）降序对化学物质进行统一排序。排

序结果将作为后续确定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初步名单的核心依据，排序靠前的物质表明其综合

风险水平最高，应优先考虑纳入管控范围。 

通过上述“双场景计算、加权综合排序”的风险表征体系，本指南实现了对不同暴露特

征、不同危害程度化学物质的统一标度与量化比较，确保最终筛选出的重点管控清单具备坚

实的科学基础与明确的决策指向性。 

5.10  确定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核心任务是将基于科学数据的风险排序结果与基于现实条件的管理建议相结合，筛选出

既具有紧迫管控需求、又具备现实操作可能性的化学物质，作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

控新污染物的建议名单。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确定遵循“风险优先、可行纳入”的基本原则。风险等级高是纳入

的前置条件，以综合风险因子（HI）降序排序结果为主要依据，优先考虑排序靠前、风险表

征值显著高于其他物质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或在常规暴露下即存在长期健康风险（HI50 较

高），或在极端暴露情景下具有突出的峰值风险（HI95 较高），或在两者加权后综合风险处

于高位。风险等级高的物质表明其对饮用水水源地人体健康构成现实或潜在的显著威胁，具

备实施管控的必要性。 

管控可行是纳入的必备条件，在风险等级高的物质范围内，进一步筛选被认定为管控措

施可行的物质。对于风险等级虽高但经评估暂无有效管控措施的物质，暂不纳入重点管控名

单，但宜列入“高风险关注清单”作为技术研发和后续政策储备的重点对象。 

5.11  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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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工作的科学性与透明度，便于后续技

术审查、专家论证及成果应用，本指南要求以标准化报告形式完整记录筛选全过程。报告编

制应遵循客观、详实、可追溯的原则，全面反映从任务背景分析到最终清单确定的技术路径、

数据支撑及决策依据。 

标准通过资料性附录形式，提供了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筛选技术报告

编制大纲。 

6. 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情况 

2026 年 3 月 24 日，标准编制组以线上会议和线下会议结合的形式组织召开了标准征求

意见稿技术审查会，专家组通过该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建议按照以下意见修改完善

后提请公开征求意见： 

（1）按照 GB/T 1.1-2020 规范标准文本内容与编制说明； 

（2）结合实际调查数据，完善初次筛选的技术要求。 

会后，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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